
附錄 II 

 

二 澳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/ I - Y O / B  

( 這是 為施行 《城市規 劃條例 》的規 定而擬 備的草 圖 )  

註 釋  

( 注意 ︰這份 《註釋》 是圖則 的一部 分 )  

( 1 )  這 份 《 註 釋 》 說 明 圖 則 涵 蓋 範 圍 內 的 土 地 上 經 常 准 許 的 用 途 或 發 展 ，

以 及 須 向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申 請 許 可 的 用 途 或 發 展 。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若

批 給 許 可 ， 可 能 附 加 或 不 附 加 條 件 。 須 取 得 這 種 許 可 的 人 士 ， 應 以 特

定 表 格 向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提 出 申 請 。 有 關 的 特 定 表 格 可 向 城 市 規 劃 委

員 會秘書 索取， 填妥後 送交城 市規劃 委員會 秘書收 。  

( 2 )  在 進 行 這 份 《 註 釋 》 所 載 的 用 途 或 發 展 ( 包 括 經 常 准 許 及 可 獲 批 給 許

可 的 用 途 或 發 展 ) 時 ， 必 須 同 時 遵 守 一 切 其 他 有 關 的 法 例 、 政 府 土 地

契 約條款 的規定 ，以及 任何其 他適用 的政府 規定。  

( 3 )  任 何 土 地 或 建 築 物 的 用 途 ， 如 在 緊 接 有 關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的 公 告 在

憲 報 首 次 刊 登 前 已 經 存 在 ， 而 該 項 用 途 由 展 開 以 來 一 直 持 續 進 行 ， 則

即 使 不 符 合 圖 則 的 規 定 ， 也 無 須 更 正 。 如 擬 對 這 類 用 途 作 出 任 何 實 質

改 變 ， 或 擬 進 行 任 何 其 他 發 展 ( 就 這 類 用 途 而 對 有 關 土 地 或 建 築 物 的

發 展 作 出 輕 微 改 動 及 ／ 或 修 改 是 經 常 准 許 的 ， 不 在 此 限 ) ， 則 必 須 是

圖 則 所 經 常 准 許 的 ， 又 或 必 須 符 合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所 批 給 許 可 的 內

容 。  

( 4 )  凡 較 早 時 公 布 的 該 區 草 圖 或 核 准 圖 ( 包 括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圖 ) 准 許 並 於 該

圖 有 效 期 內 在 任 何 土 地 或 建 築 物 進 行 的 用 途 或 發 展 ， 是 圖 則 所 經 常 准

許 的 。 如 擬 對 這 類 用 途 作 出 任 何 實 質 改 變 ， 或 擬 進 行 任 何 其 他 發 展

( 對 有 關 土 地 或 建 築 物 已 完 成 的 發 展 作 出 輕 微 改 動 及 ／ 或 修 改 是 經 常

准 許 的 ， 不 在 此 限 ) ， 則 必 須 是 圖 則 所 經 常 准 許 的 ， 又 或 必 須 符 合 城

市 規劃委 員會所 批給許 可的內 容。  

( 5 )  除 上 文 第 ( 3 ) 或 ( 4 ) 段 適 用 的 情 況 外 ， 任 何 在 圖 則 涵 蓋 範 圍 內 ， 以 及 亦

在 有 關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的 涵 蓋 範 圍 內 的 用 途 或 發 展 ， 除 非 是 圖 則 所

經 常 准 許 者 ， 否 則 在 有 關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的 公 告 在 憲 報 首 次 刊 登 該

日 或 以 後 ， 若 未 經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批 給 許 可 ， 一 律 不 得 進 行 或 繼 續 進

行 。  

( 6 )  除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另 有 訂 明 外 ， 凡 圖 則 經 常 准 許 或 依 據 城 市 規 劃 委 員

會 所 批 給 許 可 而 已 經 展 開 或 實 質 改 變 用 途 ， 或 已 經 進 行 發 展 或 重 建 ，

則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就 該 地 點 所 批 給 的 一 切 與 用 途 或 實 質 改 變 用 途 或 發

展 或重建 有關的 許可， 即告失 效。  

( 7 )  進 行 詳 細 規 劃 時 ， 路 口 、 道 路 的 路 線 ， 以 及 各 個 地 帶 的 界 線 ， 可 能 需

要 略為調 整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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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8 )  以 下 是 圖 則 涵 蓋 範 圍 內 的 土 地 上 經 常 准 許 的 用 途 或 發 展 ， 但 ( a ) 在 個

別 地 帶 《 註 釋 》 第 二 欄 所 載 的 用 途 或 發 展 ； 或 ( b ) 下 文 第 ( 9 ) 段 有 關

「 海岸保 護區 」 地帶的 條文另 有規定 者 則除 外 ：  

( a )  建 築物的 保養、 修葺或 拆卸工 程；  

( b )  植 物苗 圃、 美化種 植、 休憩 用地 、避雨 處、 小食 亭、 行人徑 、單

車 徑、 公用 事業設 施管 道、 電線 杆、電 燈柱 、電 話亭 、電訊 無 線

電 發射站 、 自動 櫃員機 和神龕 的提供 、保養 或修葺 工程 ；  

( c )  道 路、水 道、大 溝渠、 污水渠 和排水 渠的保 養或修 葺工程 ；  

( d )  由 政府 統籌 或落實 的土 力工 程、 地區小 工程 、道 路工 程、排 污工

程 、 渠 務 工 程 、 環 境 改 善 工 程 、 與 海 事 有 關 的 設 施 、 水 務 工 程

( 配水 庫工程 除外 ) 及其 他公共 工程；  

( e )  新 界豁免 管制屋 宇的翻 建；  

( f )  以 新 界 豁 免 管 制 屋 宇 取 代 現 有 住 用 建 築 物 ( 即 在 有 關 發 展 審 批 地

區 草 圖 的 公 告 在 憲 報 首 次 刊 登 該 日 已 經 存 在 的 住 用 建 築 物 ) ； 以

及  

( g )  已 獲得 政府 給予許 可的 新界 原居 村民或 本地 漁民 及其 家人等 的墳

墓 的建造 、保養 或修葺 工程；  

( 9 )  在 劃作「 海岸保 護區 」 地帶的 土地上 ，  

( a )  以 下是經 常准許 的用途 或發展 ：  

( i )  植 物 苗 圃 、 美 化 種 植 、 休 憩 處 、 避 雨 處 、 小 食 亭 、 道 路 、

水 道 、 大 溝 渠 、 公 用 事 業 設 施 管 道 、 電 線 杆 、 電 燈 柱 、 電

話 亭、神 龕和墳 墓的保 養或修 葺工程 ；  

( i i )  由 政 府 統 籌 或 落 實 的 土 力 工 程 、 地 區 小 工 程 、 道 路 工 程 、

排 污 工 程 、 渠 務 工 程 、 環 境 改 善 工 程 、 與 海 事 有 關 的 設

施 、 水務 工程 ( 配水庫 工程除 外 ) 及其他公 共工程 ；以及  

( i i i )  由 政府提 供的美 化種植 ；以及  

( b )  以 下是必 須向城 市規劃 委員會 申請許 可的用 途或發 展：  

 植 物 苗圃 、美 化種 植 ( 由 政府 提 供的 除外 ) 、 休 憩處 、避 雨處 、小

食 亭、 行人 徑、公 用事 業設 施管 道、電 線杆 、電 燈柱 、電話 亭和

神 龕的提 供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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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1 0 )  ( a )  在 「 海 岸保 護區 」 地帶 以外 的任 何 土 地 或建 築物 ，為 期不超 過兩

個 月 的 臨 時 用 途 或 發 展 ， 如 果 無 須 進 行 地 盤 平 整 工 程 ( 填 土 或 挖

掘 ) ， 而 且 是 下 列 用 途 或 發 展 之 一 ， 即 屬 經 常 准 許 的 用 途 或 發

展 ：  

 為 嘉年 華會 、展會 集市 、外 景拍 攝、節 日慶 典、 宗教 活動或 體育

節 目搭建 的構築 物。  

( b )  除 第 ( 1 0 ) ( a ) 段 另 有 規 定 外 ， 任 何 土 地 或 建 築 物 的 臨 時 用 途 或 發

展 ，如 為期 不超過 三年 ，須 向城 市規劃 委員 會申 請規 劃許可 。對

於 有關 用途 或發展 ，即 使圖 則沒 有作出 規定 ，城 市規 劃委員 會仍

可 批給 或拒 絕批給 許可 ，規 劃許 可的有 效期 最長 為三 年 ；若 城市

規 劃委 員會 批給許 可， 可能 附加 或不附 加條 件。 然而 ，劃為 「海

岸 保 護 區 」 地 帶 的 土 地 ， 不 得 作 臨 時 的 露 天 貯 物 及 港 口 後 勤 用

途 。  

( c )  土 地或 建築 物的臨 時用 途或 發展 ，如為 期超 過三 年， 須根據 圖則

的 規定向 城市規 劃委員 會申請 許可。   

( 1 1 )  除 非 另 有 訂 明 ， 准 許 的 用 途 和 發 展 在 同 一 地 帶 內 的 所 有 附 帶 建 築 、 工

程 和 其 他 作 業 ， 以 及 所 有 直 接 有 關 並 附 屬 於 准 許 用 途 和 發 展 的 用 途 ，

均 是經常 准許的 ，無須 另行申 請規劃 許可。  

( 1 2 )  除 文 意 另 有 所 指 ， 或 下 述 的 明 文 規 定 外 ， 這 份 《 註 釋 》 所 使 用 的 詞

彙 ，具有 《城市 規劃條 例》第 1 A 條 所給予 該等詞 彙的涵 義。  

 「 現 有 建 築 物 」 指 一 間 實 際 存 在 ， 並 符 合 任 何 有 關 法 例 及 有 關 政 府 土

地 契約條 款的建 築物 ( 包括 構築物 ) 。  

 「 新 界 豁 免 管 制 屋 宇 」 指 獲 得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( 新 界 適 用 ) 條 例 》

( 第 1 2 1 章 ) 第 I I I 部的 規定發 出豁免 證明書 以豁免 其建築 工程的 住用

建 築 物 ( 賓 館 及 酒 店 除 外 ) ， 或 主 要 用 作 居 住 ( 賓 館 及 酒 店 除 外 ) 但 建 築

物 的地面 一層可 能闢作 「商店 及服務 行業」 或「食 肆」的 建築物 。  

 



 

 

二 澳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/ I - Y O / B  

土 地用 途表  

 

 頁 次  

鄉 村式發 展  1  

農 業  3  

綠 化地帶  5  

海 岸保護 區  7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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鄉 村 式 發 展  

第 一欄  

經 常准許 的用途  

第 二欄  

須 先向城 市規劃 委員會 申請， 可能在 有附帶

條 件或無 附帶條 件下獲 准的用 途  

 

農 業用途  

政 府用途 ( 只 限報案中 心、郵 政局 )  

屋 宇 ( 只限新 界豁免管 制屋宇 )  

農 地住用 構築物  

宗 教機構 ( 只 限宗祠 )  

鄉 事委員 會會所 ／鄉公 所  

墓 地  

食 肆  

政 府垃圾 收集站  

政 府用途 ( 未 另有列明 者 ) #  

酒 店 ( 只限度 假屋 )  

屋 宇 ( 未另有 列明者 )  

機 構用途 ( 未 另有列明 者 ) #  

街 市  

康 體文娛 場所  

政 府診所  

公 廁設施  

公 用事業 設施裝 置 #  

宗 教機構 ( 未 另有列明 者 ) #  

住 宿機構 #  

學 校 #  

商 店及服 務行業  

社 會福利 設施 #  

私 人發展 計劃的 公用設 施裝置  

 
 

除 以 上 所列 ， 在新 界豁 免 管 制屋 宇的

地 面一層 ，經常 准許的 用途亦 包括：  

 

 

食 肆  

圖 書館  

學 校  

商 店及服 務行業  

 

 

( 請看 下頁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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鄉 村 式 發 展 ( 續 )  

規 劃意向  

此 地帶 的規劃 意向 ， 是 就現 有的認 可鄉 村和 適宜 作鄉村 擴展 的土 地劃 定界線。

地 帶內 的土地 ，主 要預 算供 原居村 民興 建小 型屋 宇之用 。設 立此 地帶 的目的，

亦 是要 把鄉村 式發 展集 中在 地帶內 ，使 發展 模式 較具條 理， 而在 土地 運用及基

礎 設施 和服務 的提 供方 面， 較具經 濟效 益。 在新 界豁免 管制 屋宇 的地 面一層，

有 多項 配合村 民需 要和 鄉村 發展的 商業 和社 區用 途列為 經常 准許 的用 途。 其 他

商 業、社 區和康 樂用途 ， 如向 城市規 劃委員 會申請 許可， 或會獲 得批准 。  

 

備 註  

( a )  任 何 新 發 展 ， 或 任 何 現 有 建 築 物 的 加 建 、 改 動 及 ╱ 或 修 改 ， 或 現 有 建

築 物 的 重 建 ( 發 展 或 重 建 作 註 有 # 的 用 途 除 外 ) ， 不 得 引 致 整 個 發 展

及 ／ 或 重 建 計 劃 的 最 高 建 築 物 高 度 超 過 三 層 ( 8 . 2 3 米 ) ， 或 超 過 在 有

關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的 公 告 在 憲 報 首 次 刊 登 該 日 已 經 存 在 的 建 築 物 的

高 度，兩 者中以 數目較 大者為 準。  

( b ) 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如 接 獲 根 據 《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》 第 1 6 條 提 出 的 申 請 ，

可 按 個 別 發 展 或 重 建 計 劃 的 情 況 ， 考 慮 略 為 放 寬 上 文 ( a ) 段 所 述 的 建

築 物高度 限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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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 業  

第一欄  

經常准許的用途  

第二欄  

須先向城市規劃委員會申請，可能在有附帶  

條件或無附帶條件下獲准的用途  

 

農 業用途  

政 府用途 ( 只 限報案中 心 )  

農 地住用 構築物  

公 廁設施  

宗 教機構 ( 只 限宗祠 )  

鄉 事委員 會會所 ／鄉公 所  

動 物寄養 所  

燒 烤地點  

墓 地  

郊 野學習 ／教育 ／遊客 中心  

政 府垃圾 收集站  

政 府用途 ( 未 另有列明 者 )  

屋 宇 ( 只 限 新 界 豁 免 管 制 屋 宇 ， 根 據

《 註 釋 》 說 明 頁 准 許 翻 建 新 界 豁

免 管 制 屋 宇 或 以 新 界 豁 免 管 制 屋

宇 取代現 有住用 建築物 者除外 )  

野 餐地點  

康 體 文 娛 場 所 ( 只 限 騎 術 學 校 、 休 閒

農 場、釣 魚場 )  

公 用事業 設施裝 置  

宗 教機構 ( 未 另有列明 者 )  

學 校  

私 人發展 計劃的 公用設 施裝置  

 

規 劃意向  

此 地帶 的規劃 意向 ，主 要是 保存和 保護 良好 的農 地／農 場， 以便 作農 業用途。

設 立此 地帶的 目的 ，亦 是要 保存在 復耕 及作 其他 農業用 途方 面 具 有良 好潛力的

休 耕農地 。  

 

( 請看 下頁 )  



-  4  -  

S / I - Y O / B  

 

農 業 ( 續 )  

備 註  

在 有關 發展審 批地 區草 圖的 公告在 憲報 首次 刊登 該日或 以後 ，如 未取 得城市規

劃 委員會 根據《 城市規 劃條例 》第 1 6 條批 給的許 可，不 得進行 或繼續 進行任

何 河道 改道或 填土 工程 ，包 括為改 作上 文第 一欄 和第二 欄所 列的 任何 用途，或

《 註 釋 》 說 明 頁 所 載 的 經 常 准 許 的 用 途 或 發 展 ( 由 政 府 統 籌 或 落 實 的 公 共 工

程 ， 以 及 保 養 、 修 葺 或 翻 建 工 程 除 外 ) 而 進 行 或 繼 續 進 行 者 。 這 限 制 並 不 適 用

於 政府 部門事 先以 書面 指示 特別要 求進 行的 填土 工程， 或為 下面 所列 目的而進

行 的填土 工程：  

( i )  為 耕種而 鋪上厚 度不超 過 1 . 2 米 的泥土 ；或  

( i i )  建 造已事 先獲地 政總署 發給批 准書的 任何農 用構築 物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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綠 化 地 帶  

第 一欄  

經 常准許 的用途  

第 二欄  

須 先向城 市規劃 委員會 申請， 可能在 有附帶

條 件或無 附帶條 件下獲 准的用 途  

 

農 業用途  

燒 烤地點  

政 府用途 ( 只 限報案中 心 )  

自 然保護 區  

自 然教育 徑  

農 地住用 構築物  

野 餐地點  

公 廁設施  

帳 幕營地  

野 生動物 保護區  

動 物寄養 所  

播 音 室 、 電 視 製 作 室 及 ╱ 或 電 影 製 作

室  

墓 地  

郊 野學習 ／教育 ／遊客 中心  

政 府垃圾 收集站  

政 府用途 ( 未 另有列明 者 )  

直 升機升 降坪  

度 假營  

屋 宇 ( 根 據 《 註 釋 》 說 明 頁 准 許 翻 建

新 界 豁 免 管 制 屋 宇 或 以 新 界 豁 免

管 制 屋 宇 取 代 現 有 住 用 建 築 物 者

除 外 )  

碼 頭  

康 體文娛 場所  

公 用事業 設施裝 置  

雷 達 、 電 訊 微 波 轉 發 站 、 電 視 及 ／ 或

廣 播電台 發射塔 裝置  

宗 教機構  

住 宿機構  

鄉 事委員 會會所 ／鄉公 所  

學 校  

配 水庫  

社 會福利 設施  

私 人發展 計劃的 公用設 施裝置  

 

 

( 請看 下頁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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綠 化 地 帶 ( 續 )  

規 劃意向  

此 地帶 的規劃 意向 ，主 要是 利用天 然地 理環 境作 為發展 區的 界限 ， 並 保 存 現 有

的 天然 景觀 ， 同 時 提供 土地 作靜態 康樂 場地 。根 據一般 推定 ，此 地帶 不宜進行

發 展。  

 

備 註  

在 有關 發展審 批地 區草 圖的 公告在 憲報 首次 刊登 該日或 以後 ，如 未取 得城 市 規

劃 委員會 根據《 城市規 劃條例 》第 1 6 條批 給的許 可，不 得進行 或繼續 進行任

何 河道 改道、 填土 或挖 土工 程，包 括為 改作 上文 第一欄 和第 二欄 所列 的任何用

途 ， 或 《 註 釋 》 說 明 頁 所 載 的 經 常 准 許 的 用 途 或 發 展 ( 由 政 府 統 籌 或 落 實 的 公

共 工程， 以及保 養、修 葺或翻 建工程 除外 ) 而進 行或繼 續進行者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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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岸 保 護 區  

第 一欄  

經 常准許 的用途  

第 二欄  

須 先向城 市規劃 委員會 申請， 可能在 有附帶

條 件或無 附帶條 件下獲 准的用 途  

 

農 業 用 途 ( 植 物苗圃除 外 )  

自 然保護 區  

自 然教育 徑  

農 地住用 構築物  

野 生動物 保護區  

郊 野學習 ／教育 ／遊客 中心  

政 府用途  

屋 宇 ( 只限重 建 )  

碼 頭  

公 廁設施  

公 用事業 設施裝 置  

雷 達 、 電 訊 微 波 轉 發 站 、 電 視 及 ／ 或

廣 播電台 發射塔 裝置  

帳 幕營地  

私 人發展 計劃的 公用設 施裝置  

 

 

規 劃意向  

此 地帶 的規劃 意向 ，是 保育 、保護 和保 留天 然海 岸線， 以及 易受 影響 的天然海

岸 環境 ，包括 具吸 引力 的地 質特色 、地 理形 貌， 或在景 觀、 風景 或生 態方面價

值 高的 地方， 而地 帶內 的建 築發展 ，會 維持 在最 低水平 。此 地帶 亦可 涵蓋能作

天 然保護 區的地 方，以 防護鄰 近發展 ，抵抗 海岸侵 蝕的作 用。  

根 據一 般推定 ，此 地帶 不宜 進行發 展。 大體 而言 ，有需 要進 行以 助保 存區內現

有 天然 景觀或 風景 質素 的發 展，或 者 絕 對基 於公 眾利益 而必 須進 行的 基礎設施

項 目，才 可能會 獲得批 准。  

 

備 註  

( a )  任 何 現 有 屋 宇 的 重 建 ， 包 括 改 動 及 ╱ 或 修 改 ， 不 得 引 致 整 個 重 建 計 劃

超 過 在 有 關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的 公 告 在 憲 報 首 次 刊 登 該 日 已 經 存 在 的

屋 宇的地 積比率 、上蓋 面積和 高度。  

( b )  在 有 關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的 公 告 在 憲 報 首 次 刊 登 該 日 或 以 後 ， 如 未 取

得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根 據 《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》 第 1 6 條 批 給 的 許 可 ， 不 得

進 行 或 繼 續 進 行 任 何 河 道 改 道 、 填 土 或 挖 土 工 程 ， 包 括 為 改 作 上 文 第

一 欄 和 第 二 欄 所 列 的 任 何 用 途 ， 或 《 註 釋 》 說 明 頁 所 載 的 經 常 准 許 的

用 途 或 發 展 ( 由 政 府 統 籌 或 落 實 的 公 共 工 程 ， 以 及 保 養 或 修 葺 工 程 除

外 ) 而 進行或 繼續進行 者。  

 


